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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徽县福圣

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圣矿业”）100%股权，收购对价为 21,000.00

万元，交易完成后，福圣矿业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标准。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与柴小刚于 2026

年 2月 6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方式收购柴小刚持有的福圣矿业

100%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21,00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福圣矿业 100%股权。

本次交易未达到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柴小刚，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62263019880325***，住所：海口市

秀英区滨海大道***。主要任职单位及职务：徽县福圣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

董事。



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交易对方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福圣矿业 100%股权，目前该公司拥有 1宗采矿权，具

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 徽县福圣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12270953945585

注册地址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城关镇建新路供销联社一号综合住宅楼 2-601

法定代表人 柴小刚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14-03-20

经营范围 矿产品购销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6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6.93 1,145.79

负债总额 146.03 383.82

所有者权益 990.90 761.98

财务指标 2026 年 1 月（经审计） 2025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31.08 -203.55

净利润 -31.08 -203.55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二）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柴小刚 2,000 100

合计 2,000 100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采矿权

福圣矿业拥有 1宗采矿权，矿权名称为徽县福圣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徽县老

圣沟金矿，开采矿种为金矿，生产规模为 5万吨/年，矿区面积 1.2022平方公里，

有效期至 2035年 4月 20日。截止储量核实基准日（2014年 10月 31日），矿

区范围内保有矿石量 771,574.28t，Au金属量 1,626.43kg，Au平均品位 2.11g/t。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公司委托北京嘉瑞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

值以 2026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主

要内容如下：

（一）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二）评估结论：福圣矿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1,039.47 万元，评估增

值 20,048.57万元，增值率 2,023.27%。

根据前述评估报告，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本次公司以 21,000.00万元收购

福圣矿业 100%的股份，符合市场定价原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柴小刚

乙方：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价款

根据北京嘉瑞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双方协商，

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全部福圣矿业的 100%股权，以总价人民币大写：贰亿壹仟万

元整（¥: 210,000,000.00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转让给乙方。

（三）支付方式及期限

1、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的 40%，对应人民币大写：捌仟肆佰万元整（¥: 84,000,000.00元）；

2、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后且甲方向乙方移交福圣矿业所有的资料、印鉴、

财务凭证等原件并协助乙方完成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

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对应人民币大写：壹亿零伍佰万元整（¥:

105,000,000.00元）；

3、乙方在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后，3 个月内向甲方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10%，对应人民币大写：贰仟壹佰万元整（¥:21,000,000.00

元）。

（四）过渡期损益

福圣矿业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日期间的损失由甲方

承担，福圣矿业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日期间的收益由乙

方享有。

（五）税费承担

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全部由甲方承担，若办理本次交易

所涉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时，需提交甲方就本次交易缴纳所得税等相关税

款的完税凭证，则甲方应先办理所得税等相关税款完税事宜；若税务机关要求

乙方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则乙方因此代甲方支付的相关所得税等相关款项系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乙方有权在支付的尾款转让价款中予以相应扣除，

并向甲方提供相应的完税凭证。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约定，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

何承诺与保证，均构成该方违约，协议守约方可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违约

方应赔偿守约方由此造成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福圣矿业 100%的股权，福圣矿业

将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其所拥有的老圣沟金矿采矿权地处

徽县嘉陵境内，属于徽县—两当金矿成矿带，该区域成矿条件好，金矿品位高，

资源禀赋优势明显。本次交易能够推动公司业务拓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

利于将黄金资源开发培育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增强资源储备，从而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综合竞争力。

（二）本次交易对价支付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及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及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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